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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5月18日印發 

 

院總第 1053 號 委員提案第 19119 號

 

案由：本院委員趙天麟等 18 人，有鑑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高

雄發生嚴重石化氣爆事件，經初步調查，為丙烯爆炸所致，

究其原因為石化管線年久失修，腐蝕破洞；石化管線長年埋

設地下，穿梭地區重要道路，往來人口稠密、住商活動頻繁

，地下石化管線顯成不定時炸彈，為建立地下石化管線相關

管理規則，爰提案修正「石油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賦予中央主管機關權責，對於石油管線建立相關管理辦法，

並將檢查結果定期副知地方主管機關，以收分層管理負責之

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新增第一項第十五款，增列經石油裂解非以能源為主要用途之製品定義。（第二條） 

二、增列第五項、第六項，為輸入或使用易爆易燃之石油製品業者訂立相關管理辦法。（第十

二條） 

三、新增第二項條文，賦予中央主管機關審視業者管線狀況權責。（第二十八條） 

四、新增第一項第六款後段條文，限定石油管線不得挪作他用；增列第二項後段條文，中央主

管機關應將管線檢查結果定期副知地方主管機關。（第三十二條） 

 

提案人：趙天麟   

連署人：李應元  洪宗熠  莊瑞雄  吳琪銘  蔡易餘  

李俊俋  Kolas Yotaka     葉宜津  邱議瑩  

張廖萬堅 鍾孔炤  鄭運鵬  鄭麗君  徐國勇  

陳明文  鍾佳濱  陳歐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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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石油：指石油原油、瀝

青礦原油及石油製品。 
二、石油原油：指一種源於

自然界之原油，為碳氫化

合物之混合物，其主要成

分為石蠟烴、環烷烴、芳

香烴等。 
三、瀝青礦原油：指自瀝青

質礦物提出之原油。 
四、石油製品：指石油經蒸

餾、精煉或摻配所得，或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碳

氫化合物為原料所生產，

以能源為主要用途之製品

，包括汽油、柴油、煤油

、輕油、液化石油氣、航

空燃油及燃料油。 
五、再生油品：指以國內廢

棄物或其他依環境保護法

規回收再利用者，經加工

處理所產生石油系列物資

，並作為燃料使用之油品

。 
六、石油煉製業：指以石油

為原料，經蒸餾、精煉及

摻配之煉製程序，從事製

造石油製品之事業。 
七、加油站：指備有儲油設

施及流量式加油機，為機

動車輛或動力機械加注汽

油、柴油或供給其他汽油

、柴油消費者之場所。 
八、加氣站：指備有儲氣設

施及流量式加氣機，為汽

車固定容器加注液化石油

氣之場所。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石油：指石油原油、瀝

青礦原油及石油製品。 
二、石油原油：指一種源於

自然界之原油，為碳氫化

合物之混合物，其主要成

分為石蠟烴、環烷烴、芳

香烴等。 
三、瀝青礦原油：指自瀝青

質礦物提出之原油。 
四、石油製品：指石油經蒸

餾、精煉或摻配所得，或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碳

氫化合物為原料所生產，

以能源為主要用途之製品

，包括汽油、柴油、煤油

、輕油、液化石油氣、航

空燃油及燃料油。 
五、再生油品：指以國內廢

棄物或其他依環境保護法

規回收再利用者，經加工

處理所產生石油系列物資

，並作為燃料使用之油品

。 
六、石油煉製業：指以石油

為原料，經蒸餾、精煉及

摻配之煉製程序，從事製

造石油製品之事業。 
七、加油站：指備有儲油設

施及流量式加油機，為機

動車輛或動力機械加注汽

油、柴油或供給其他汽油

、柴油消費者之場所。 
八、加氣站：指備有儲氣設

施及流量式加氣機，為汽

車固定容器加注液化石油

氣之場所。 

一、本條文字新增，新增第一

項第十五款。 
二、新增第一項第十五款，增

列經石油裂解非以能源為主

要用途之製品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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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漁船加油站：指備有儲

油設施及流量計，主要為

漁船固定油櫃加注燃料之

場所。 
十、儲油設備：指定著於土

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

牆壁，專供儲存石油，並

依建築法規定領得建築物

使用執照，或依建築法規

定無須請領使用執照，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

定之構造物。 
十一、液化石油氣供應業：

指從事液化石油氣供應之

石油煉製業、輸入業、輸

出業、供應液化石油氣予

車輛使用之加氣站、液化

石油氣經銷業、液化石油

氣分裝業及液化石油氣零

售業。 
十二、液化石油氣經銷業：

指自石油煉製業或輸入業

取得液化石油氣，從事批

售液化石油氣予液化石油

氣分裝業之事業。 
十三、液化石油氣分裝業：

指設有定著於土地上之儲

氣設施及相關分裝設備，

從事液化石油氣灌裝於桶

裝高壓氣體容器之事業。 
十四、液化石油氣零售業：

指零售桶裝液化石油氣予

最終使用者之事業。 
十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經石油裂解非以能源

為主要用途之製品。 
前項第一款、第四款及

第六款所定石油製品之認定

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有關機關公告之。 

九、漁船加油站：指備有儲

油設施及流量計，主要為

漁船固定油櫃加注燃料之

場所。 
十、儲油設備：指定著於土

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

牆壁，專供儲存石油，並

依建築法規定領得建築物

使用執照，或依建築法規

定無須請領使用執照，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

定之構造物。 
十一、液化石油氣供應業：

指從事液化石油氣供應之

石油煉製業、輸入業、輸

出業、供應液化石油氣予

車輛使用之加氣站、液化

石油氣經銷業、液化石油

氣分裝業及液化石油氣零

售業。 
十二、液化石油氣經銷業：

指自石油煉製業或輸入業

取得液化石油氣，從事批

售液化石油氣予液化石油

氣分裝業之事業。 
十三、液化石油氣分裝業：

指設有定著於土地上之儲

氣設施及相關分裝設備，

從事液化石油氣灌裝於桶

裝高壓氣體容器之事業。

十四、液化石油氣零售業：

指零售桶裝液化石油氣予

最終使用者之事業。 
前項第一款、第四款及

第六款所定石油製品之認定

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有關機關公告之。 

第十二條 製造石化原料之工

業，得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

第十二條 製造石化原料之工

業，得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

一、本條文字新增。 
二、增列第五項、第六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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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工廠登記證，並填具申

請書，載明下列事項，專案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輸入

石油製品為自用原料： 
一、輸入石油製品種類、數

量及預定使用期間。 
二、生產流程。 
三、生產石化原料種類、數

量及比例。 
四、副產石油製品種類、數

量及比例。 
五、前一次輸入石油製品作

為自用原料之使用狀況，

包括輸入種類及數量、實

際使用量、生產石化原料

種類及數量、副產石油製

品種類與數量及其輸出或

銷售實績。 
前項業者副產之石油製

品，應輸出或洽商石油煉製

業購買。 
前項輸出，應依第十五

條規定辦理登記。 
第一項業者有第四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五十條

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

第七款情形，中央主管機關

自處罰鍰之翌日起六個月內

，應不予第一項之核准。 
石油業或非石油業者，

輸入石油系列之溶劑油或潤

滑油，應於輸入後十日內檢

附申報書，載明經營主體及

所在地、負責人姓名及住所

、輸入貨品種類、數量、用

途，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但經工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石化業廠商輸入者，不在此

限。 
輸入或使用為易爆、易

燃之石油製品業者應檢附相

關管理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

件、工廠登記證，並填具申

請書，載明下列事項，專案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輸入

石油製品為自用原料： 
一、輸入石油製品種類、數

量及預定使用期間。 
二、生產流程。 
三、生產石化原料種類、數

量及比例。 
四、副產石油製品種類、數

量及比例。 
五、前一次輸入石油製品作

為自用原料之使用狀況，

包括輸入種類及數量、實

際使用量、生產石化原料

種類及數量、副產石油製

品種類與數量及其輸出或

銷售實績。 
前項業者副產之石油製

品，應輸出或洽商石油煉製

業購買。 
前項輸出，應依第十五

條規定辦理登記。 
第一項業者有第四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五十條

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

第七款情形，中央主管機關

自處罰鍰之翌日起六個月內

，應不予第一項之核准。 
石油業或非石油業者，

輸入石油系列之溶劑油或潤

滑油，應於輸入後十日內檢

附申報書，載明經營主體及

所在地、負責人姓名及住所

、輸入貨品種類、數量、用

途，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但經工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石化業廠商輸入者，不在此

限。 

輸入或使用易爆易燃之石油

製品業者訂立相關管理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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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前項管理辦法應包含業

者輸送管線設置圖，其餘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於

必要時，得請石油煉製業、

輸入業、輸出業、汽、柴油

批發業報告其業務，並得派

員或委託專業機構協同查核

其實際營業、安全儲油及相

關資料，業者不得妨礙、拒

絕或規避。 
中央主管機關得請製造

石化原料工業報告其輸入石

油製品作為自用原料之使用

情形及相關管線設置、安檢

、更新及維修狀況，或請石

油業或非石油業報告其輸入

或銷售溶劑油或潤滑油之貨

品流向，並得派員或委託專

業機構予以查核，業者不得

妨礙、拒絕或規避。 
各級主管機關得請汽油

、柴油或液化石油氣供應業

或其供應對象報告油（氣）

源流向，並得派員或委託專

業機構予以查核，供應業者

或用戶不得妨礙、拒絕或規

避。 

第二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於

必要時，得請石油煉製業、

輸入業、輸出業、汽、柴油

批發業報告其業務，並得派

員或委託專業機構協同查核

其實際營業、安全儲油及相

關資料，業者不得妨礙、拒

絕或規避。 
中央主管機關得請製造

石化原料工業報告其輸入石

油製品作為自用原料之使用

情形，或請石油業或非石油

業報告其輸入或銷售溶劑油

或潤滑油之貨品流向，並得

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予以查

核，業者不得妨礙、拒絕或

規避。 
各級主管機關得請汽油

、柴油或液化石油氣供應業

或其供應對象報告油（氣）

源流向，並得派員或委託專

業機構予以查核，供應業者

或用戶不得妨礙、拒絕或規

避。 

一、本條文字新增。 
二、新增第二項條文，賦予中

央主管機關審視業者管線狀

況權責。 

第三十二條 石油煉製業或輸

入業敷設石油管線應遵行下

列事項： 
一、石油管線材質應符合國

家標準或其他同等標準之

材料。 
二、石油管線有腐蝕現象致

影響安全之虞時，業者應

立即汰換。 
三、石油管線應每年定期檢

測，並將檢查結果作成紀

錄保存，以備主管機關檢

查。 

第三十二條 石油煉製業或輸

入業敷設石油管線應遵行下

列事項： 
一、石油管線材質應符合國

家標準或其他同等標準之

材料。 
二、石油管線有腐蝕現象致

影響安全之虞時，業者應

立即汰換。 
三、石油管線應每年定期檢

測，並將檢查結果作成紀

錄保存，以備主管機關檢

查。 

一、本條文字新增。 
二、新增第一項第六款後段條

文，限定石油管線不得挪作

他用。 
三、增列第二項後段條文，中

央主管機關應將管線檢查結

果定期副知地方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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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管機關對於石油管線

得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實

施檢測，業者不得拒絕。 
五、應於每年十月底前編具

次一年之管線維修檢測、

汰換、防盜、防漏及緊急

應變計畫，並於每年一月

底前將前一年之檢測、汰

換狀況作成書表，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 
六、石油管線配置圖、竣工

圖等相關資料應送主管機

關建立管線管理資訊系統

，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挪作他用。 
前項主管機關實施檢測

，如發現管線有腐蝕現象致

影響安全之虞時，得令業者

限期改善。石油管線相關報

告及檢測結果應定期副知地

方主管機關。 

四、主管機關對於石油管線

得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實

施檢測，業者不得拒絕。

五、應於每年十月底前編具

次一年之管線維修檢測、

汰換、防盜、防漏及緊急

應變計畫，並於每年一月

底前將前一年之檢測、汰

換狀況作成書表，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 
六、石油管線配置圖、竣工

圖等相關資料應送主管機

關建立管線管理資訊系統

。 
前項主管機關實施檢測

，如發現管線有腐蝕現象致

影響安全之虞時，得令業者

限期改善。 

 


